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设国金金腾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及调整基金合同中相关条款的公告

为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

更好地服务于投资者

,

根据《国金金腾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

(

以下简称“原基金合同”

)

的有关约定

,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

司”

)

决定自

2015

年

9

月

28

日起对国金金腾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本基金

)

新设

A

、

C

两类基金份额类别

,

并对《基金合同》作相应修改。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基金份额类别

(

一

)

基金份额类别

新设基金份额类别后

,

本基金将设两类基金份额

:A

类基金份额和

C

级基金份额。新设

A

类

基金份额的基金代码为

000540 (

与本次变更前本基金的基金代码相同

),

新设

C

类基金份额代

码为

001621

。

两类基金份额单独公布基金万份净收益和七日年化收益率。

(

二

)

有关业务规则

新设基金份额类别后

,

本次新设基金份额类别之前的原金腾通货币基金全部基金份额将

转成新设的

A

类份额。

新设基金份额类别后

,

金腾通货币基金

A

类基金份额将仅通过本基金的销售机构国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该基金销售机构”

)

线上渠道办理申购、赎回等业务

,

其余业务规则将按照原有基金运行规则保持不变。

新设基金份额类别后

,

金腾通货币基金

C

类基金份额将仅通过本基金的销售机构国金证

券的线下渠道办理该类份额的申购、赎回等业务。作为金腾通货币基金的独家销售机构

,

国金

证券通过该基金向投资者提供保证金余额理财服务

,

即为投资者股票账户中的闲置资金提供

理财服务。鉴于上述基金销售机构为投资人提供的增值服务

,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

法》的规定

,

基金销售机构可以向基金投资人收取增值服务费。据此

,

我司作为基金管理人

,

拟接

受该基金销售机构的委托

,

按照约定代其向基金投资人收取增值服务费

,

年增值服务费率为

0.75%,

并支付给该基金销售机构。其余业务规则将按照现有基金运行规则保持不变。

对于本基金拟新设的

C

级基金份额

,

每日应收取的增值服务费以

0.75%

的年费率按其持有

的前一日

C

级基金份额基金资产净值进行计算。增值服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

H=E×0.75%÷

当年天数

H

为每日该级基金份额应计提的增值服务费

E

为前一日的该级基金份额基金资产净值

增值服务费每日计算

,

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

金增值服务费划款指令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5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

经注册登记机构或基金管理人支付给基金销售机构。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

,

支付日期顺

延。

新设基金份额类别后

,

两类基金份额合并运作

,

分别披露各类基金份额的每万份基金已实

现收益和

7

日年化收益率。

二、《基金合同》的修订内容

经协商基金托管人同意

,

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

本公司对原基金合同中有关基金份额类别

及增值服务费等内容进行相应修订

,

现将有关修订内容公告如下

:

(

一

)

对原基金合同“第二部分 释义”的修订

在“第二部分 释义”中拟新增

:

“

55.

本基金分设两类基金份额

:A

类基金份额和

C

类基金份额。两类基金份额分设不同的基

金代码

,

收取不同的增值服务费并分别公布每万份基金已实现收益和七日年化收益率”

“

56.A

类基金份额

:

指按照

0.20%

年费率计提管理费、按照

0.05%

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基金

份额类别”

“

57.C

类基金份额

:

指按照

0.20%

年费率计提管理费、按照

0.05%

年费率计提托管费并按照

0.75%

年费率计提增值服务费的基金份额类别”

“

58

、增值服务费

:

指本基金销售机构在销售基金产品的过程中

,

因向投资者提供增值服务

而收取的费用”

(

二

)

对原基金合同“第三部分 基金的基本情况”的修订

在“第三部分 基金的基本情况”中拟新增

:

“八、基金份额分类

本基金根据投资人申购本基金的场所

,

对投资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按照不同的费率计提增

值服务费用

,

因此形成不同的基金份额类别。本基金将设

A

类、

C

类两类基金份额

,

两类基金份额

单独设置基金代码

,

并单独公布每万份基金已实现收益和七日年化收益率。根据基金实际运作

情况

,

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

基金管理人可对基金份额分类进行调整并公告。

2.

基金份额类别的限制

投资人可自行选择认购、申购的基金份额类别

,

不同基金份额类别之间不得互相转换。本

基金

A

类、

C

类基金份额的金额限制具体见招募说明书。 基金管理人可以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

致并在履行相关程序后

,

调整各类基金份额的最低申购金额限制及规则

,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开

始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3

、基金份额类别的调整

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约定以及对原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

情况下

,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实际运作情况

,

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

对基金份额分类进行调整

,

此项调整实施前无需召开持有人大会

,

但基金管理人需根据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的要求及时

履行适当程序和必要手续

,

并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时公告。各

类别份额可分设不同的基金代码

,

设定不同的费率水平并分别公布每万份基金已实现收益和

7

日年化收益率。”

(

三

)

在原基金合同中新增“第十六部分 代理收取增值服务费”

在原基金合同中拟新增

:

“第十六部分 代理收取增值服务费

鉴于本基金销售机构为投资人提供的余额理财及投资者教育等增值服务

,

根据《证券投资

基金销售管理办法》的规定

,

基金销售机构可以向基金投资人收取增值服务费。据此

,

基金管理

人接受基金销售机构的委托

,

按照约定代其向基金投资人收取增值服务费

,

并支付给基金销售

机构。

投资者申购本基金的行为即表明其认可已与销售机构签署相关增值服务协议

,

并接受相

关费率安排及由基金管理人代理收取增值服务费的方式。

对于本基金

C

级基金份额每日应收取的增值服务费以

0.75%

的年费率按其持有的前一日

C

级基金份额基金资产净值进行计算。增值服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

H=E×0.75%÷

当年天数

H

为每日该级基金份额应计提的增值服务费

E

为前一日的该级基金份额基金资产净值

增值服务费每日计算

,

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

金增值服务费划款指令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5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

注册登记机构或基金管理人

,

经注册登记机构或基金管理人支付给基金销售机构。若遇法定节

假日、公休假等

,

支付日期顺延。”

基金合同后续其他章节序号相应顺延。

此外

,

根据修订的基金合同

,

本公司将对《国金金腾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国金金腾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相应修订。”

上述修订自

2015

年

9

月

28

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9月25日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估值方法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旗下部分基金所持有的股票铜陵有色

(

证券代码

:000630)

于

2015

年

3

月

9

日起停牌。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08

年

9

月

12

日下发的

[2008]38

号文《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

意见》、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下发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及本公司长期停牌股票

的估值政策和程序

,

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

,

本公司决定自

2015

年

9

月

24

日起

,

对旗下基金

(ETF

基金除外

)

所持

有的该股票的估值进行调整

,

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待该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本公司将恢复按市价估值方法进行估值

,

届时不

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应当认真阅读拟投

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

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

并根据自身投资目

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9月25日

中银互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份额折算和互利A赎回结果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基金管理人”

)

于

2015

年

9

月

18

日在指定媒体及本公司网

站

(www.bocim.com)

发布了《中银互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互利

A

份额开放赎回业务公告》

(

简称“《开

放公告》”

)

、《中银互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互利

A

份额折算方案公告》及《中银互利分级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之互利

B

份额折算方案公告》

(

简称 “《折算公告》”

),

于

2015

年

9

月

23

日在指定媒体及本公司网站

(www.bocim.com)

发布了《中银互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互利

B

份额暂停交易公告》

,

并于

2015

年

9

月

24

日在指定媒体及本公司网站

(www.bocim.com)

发布了《关于中银互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互利

A

份额

年化约定收益率设定的公告》。

2015

年

9

月

23

日为中银互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份额

(

简称“互利

A

份

额”

,

基金代码

:163826,

场内简称

:

中银互

A)

的到期开放赎回日

,

同时为互利

A

份额和互利

B

份额

(

简称“互利

B

份

额”

,

基金代码

:150156,

场内简称

:

中银互

B)

份额折算基准日。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本次互利

A

份额的基金份额折算结果

2015

年

9

月

23

日

,

折算前

,

互利

A

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1.02142466

元

,

根据《折算公告》的规定

,

据此计算

的互利

A

份额的折算比例为

1.02142466;

折算后

,

互利

A

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

1.000

元

,

基金份额持有人

原来持有的每

1

份互利

A

份额相应增加至

1.02142466

份。 折算前

,

互利

A

份额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140,076,

656.96

份

,

折算后

,

互利

A

份额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143,077,751.71

份。互利

A

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

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

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具体份额以互利

A

份额的注册登记机构的

确认结果为准。

基金份额持有人自

2015

年

9

月

25

日起

(

含该日

)

可在销售机构查询其原持有的互利

A

份额的折算结果。

二、本次互利

B

份额的基金份额折算结果

2015

年

9

月

23

日

,

折算前

,

互利

B

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1.39430786

元

,

根据《折算公告》的规定

,

据此计算

的互利

B

份额的折算比例为

1.39430786;

折算后

,

互利

B

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

1.000

元

,

基金份额持有人

原来持有的每

1

份互利

B

份额相应增加至

1.39430786

份。 折算前

,

互利

B

份额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900,049,

080.39

份

,

其中场外部分

746,043,503.39

份

,

场内部分

154,005,577.00

份

,

折算后

,

互利

B

份额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1,254,945,506.68

份

,

其中场外部分

1,040,214,320.68

份

,

场内部分

214,731,186.00

份。互利

B

份额经折算后的份

额数场外部分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

场内部分截位保留到整数位

,

由此产生的误差计

入基金财产。具体份额以互利

B

份额的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基金份额持有人自

2015

年

9

月

25

日起

(

含该日

)

可在销售机构查询其原持有的互利

B

份额的折算结果。

三、本次互利

A

开放赎回的确认结果

根据《开放公告》的规定

,

所有经确认有效的互利

A

的赎回申请全部予以成交确认

,2015

年

9

月

23

日

,

互利

A

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1.000

元

,

据此确认的互利

A

赎回总份额为

84,720,773.82

份。

本基金管理人已经于

2015

年

9

月

24

日根据上述原则对本次互利

A

的赎回申请进行了确认

,

并为投资者

办理了有关份额权益的注册登记变更手续。投资者可于

2015

年

9

月

25

日起到各销售网点查询赎回的确认情

况。投资者赎回申请成功后

,

本基金管理人将自

2015

年

9

月

23

日起

7

个工作日内通过相关销售机构将赎回款

项划往基金份额持有人账户。

本次中银互利实施基金份额折算及互利

A

赎回结束后

,

本基金的总份额为

1,313,302,484.57

份

,

其中

,

互

利

A

总份额为

58,356,977.89

份

,

互利

B

总份额为

1,254,945,506.68

份

,

互利

A

与互利

B

的份额配比为

0.04650160:

1

。

风险提示

:

基金管理人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

“买者自负”原则

,

在做出投资决策后

,

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

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

了解拟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

特征

,

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

配。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关于中银互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B

份额定期份额折算后前收盘价调整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以及《中银互利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

,

中银互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163825,

场内简称

:

中银互利

)

已

于

2015

年

9

月

23

日对在该日登记在册的中银互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B

份额

(

基金代码

:150156,

场内简

称

:

中银互

B)

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对于定期份额折算的方法及相关事宜

,

详见

2015

年

9

月

18

日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上的《中银互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之互利

B

份额折算方案公告》。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

,2015

年

9

月

25

日中银互

B

即时行情显

示的前收盘价调整为前一交易日

(2015

年

9

月

24

日

)

中银互

B

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

四舍五入至

0.001

元

),

即

1.000

元。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9月25日

中银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摘要

(2015年第1号)

重要提示

本基金经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４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４

号文注册募集。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３

日正式生效。

基金管理人保证招募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本招募说明书经中国证监会注册，但中国证监会

对本基金募集的注册，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

没有风险。中国证监会不对基金的投资价值及市场前景等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险， 投资人在投资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和基金合同等信息披露文件，自

主判断基金的投资价值，自主做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基金投资中出现的各类风险，包括因政治、经济、社会

等环境因素对证券价格产生影响而形成的系统性风险，个别证券特有的非系统性风险，由于基金投资者连

续大量赎回基金产生的流动性风险，基金管理人在基金管理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基金管理风险，基金投资过

程中产生的操作风险，因交收违约和投资债券引发的信用风险，基金投资对象与投资策略引致的特有风险，

等等。本基金投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中小企业私募债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由非上市中小企业采用非公开

方式发行的债券。由于不能公开交易，一般情况下，交易不活跃，潜在较大流动性风险。当发债主体信用质量

恶化时，受市场流动性所限，本基金可能无法卖出所持有的中小企业私募债，由此可能给基金净值带来更大

的负面影响和损失。本基金的特定风险详见招募说明书“风险揭示”章节。

本基金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属于高预期风险和高预期收益的证券投资基金品种，其预期风险和预

期收益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

投资者应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并对于认购（或申购）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作出

独立决策。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也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

的保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

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本更新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０

日，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止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财务数据未经过审计）。本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复核了本次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一、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３

日

二、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公司名称：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４５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２６

楼、

２７

楼、

４５

楼

法定代表人：白志中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

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８３４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

）

６８８７２４８８

联系人：高爽秋

注册资本：

１

亿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

股 东 出资额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８３５０

万元

８３．５％

贝莱德投资管理（英国）有限公司 相当于人民币

１６５０

万元的美元

１６．５％

（二）主要人员情况

１

、董事会成员

白志中（

ＢＡＩ Ｚｈｉｚｈｏｎｇ

）先生，董事长。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高级经济师。历任中国银行山西

省分行综合计划处处长及办公室主任，中国银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行长、党委书记，中国银行广西壮族自

治区分行行长、党委书记，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行长、党委书记，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党委书记等职。

现任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道滨（

ＬＩ Ｄａｏｂｉｎ

）先生，董事。清华大学法学博士。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任职于嘉实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历任市场部副总监、总监、总经理助理和公司副总经理。现任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赵春堂（

ＺＨＡＯ Ｃｈｕｎｔａｎｇ

）先生，董事。南开大学世界经济专业硕士。历任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干

部，中国银行董事会秘书部副处长、主管，中国银行上市办公室主管，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行长助理、副行

长、党委委员，中国银行个人金融总部副总经理等职。现任中国银行财富管理与私人银行部副总经理（主持

工作）。

宋福宁（

ＳＯＮＧ Ｆｕｎｉｎｇ

）先生，董事。厦门大学经济学硕士，经济师。历任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资金计划

处外汇交易科科长、资金计划处副处长、资金业务部负责人、资金业务部总经理，中国银行总行金融市场总

部助理总经理，中国银行总行投资银行与资产管理部助理总经理等职。现任中国银行投资银行与资产管理

部副总经理。

葛岱炜（

Ｄａｖｉｄ Ｇｒａｈａｍ

）先生，董事。葛岱炜先生于

１９７７

年—

１９８４

年供职于

Ｄｅｌｏｉｔｔｅ Ｈａｓｋｉｎｓ ＆ Ｓｅｌｌｓ

（现

为普华永道）伦敦和悉尼分公司，之后，在拉扎兹（

Ｌａｚａｒｄｓ

）银行伦敦、香港和东京分公司任职。

１９９２

年，加入

美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ＭＬＩＭ

），曾担任欧洲、中东、非洲、太平洋地区客户关系部门的负责人。

２００６

年贝莱

德与美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并后，加入贝莱德。现任贝莱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主要负责管理

贝莱德合资企业关系方面的事务。

荆新（

ＪＩＮＧ Ｘｉｎ

）先生，独立董事。中国人民大学会计学博士。曾任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副主任，中国人

民大学审计处处长等职。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兼任

财政部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咨询专家、中国会计学会理事、全国会计专业学位教指委副主任委员、中国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监事、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赵欣舸（

ＺＨＡＯ Ｘｉｎｇｅ

）先生，独立董事。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美国威廉与玛丽学院商学院任

教，并曾为美国投资公司协会（美国共同基金业行业协会）等公司和机构提供咨询。现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金融学与会计学教授、副教务长和金融

ＭＢＡ

主任，并在中国的数家上市公司和金融投资公司担任独立董事。

雷晓波（

Ｅｄｗａｒｄ Ｒａｄｃｌｉｆｆｅ

）先生，独立董事。法国

ＩＮＳＥＡＤ

工商管理硕士。曾任白狐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目前仍担任该公司的咨询顾问。在此之前，曾任英国电信集团零售部部门经理，贝特伯恩顾问公司董事、北

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总经理，中英商会财务司库、英中贸易协会理事会成员。现任银硃合伙人有限公司合伙

人。

２

、监事

赵绘坪（

ＺＨＡＯ Ｈｕｉｐｉｎｇ

）先生，监事。国籍：中国。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本科、人力资源管理师、经济

师。曾任中国银行人力资源部信息团队主管、中国银行人力资源部综合处副处长、处长、人事部技术干部处

干部、副处长。

乐妮（

ＹＵＥ Ｎｉ

）女士，职工监事。国籍：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曾分别就职于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友邦华泰基金管理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加入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基金运

营部总经理。具有

１４

年证券从业年限，

１１

年基金行业从业经验。

３

、管理层成员

李道滨（

ＬＩ Ｄａｏｂｉｎ

）先生，董事、执行总裁。简历见董事会成员介绍。

欧阳向军（

Ｊａｓｏｎ Ｘ． ＯＵＹＡＮＧ

）先生，督察长。国籍：加拿大。中国证券业协会

－

沃顿商学院高级管理培训

班（

Ｗｈａｒｔｏｎ－ＳＡＣ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毕业证书，加拿大西部大学毅伟商学院（

Ｉｖｅ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工商管理硕士（

ＭＢＡ

）和经济学硕士。曾在加拿大太平洋集团公司、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

和加拿大伦敦人寿保险公司等海外机构从事金融工作多年，也曾任蔚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现英大证券）研

究发展中心总经理、融通基金管理公司市场拓展总监、监察稽核总监和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国际金融

教研室主任、讲师。

张家文（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ｗｅｎ

）先生，副执行总裁。国籍：中国。西安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历任中国银行苏

州分行太仓支行副行长、苏州分行风险管理处处长、苏州分行工业园区支行行长、苏州分行副行长、党委委

员。

４

、基金经理

史彬（

ＳＨＩ Ｂｉｎ

）先生，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

ＶＰ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硕士。

２００７

年加入中银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先后担任股票交易员、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等职。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至今任中银主题基金基金

经理，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至今任中银新经济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至今任中银新动力基金基金经理。 具有

８

年证

券从业年限。具备基金、证券、银行间本币市场交易员从业资格。

５

、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的姓名及职务

主席：李道滨（执行总裁）

成员：陈军（助理执行总裁）、杨军（资深投资经理）、奚鹏洲（固定收益投资部总经理）、李建（固定收益投

资部副总经理）

列席成员：欧阳向军（督察长）

６

、上述人员之间均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三、基金托管人

基金托管人概况

１

、基本情况

名称：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银行”）

住所：北京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Ｃ

座

办公地址：北京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常振明

成立时间：

１９８７

年

４

月

７

日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４６７．８７３

亿元人民币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批准设立文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函［

１９８７

］

１４

号

基金托管业务批准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４

］

１２５

号

联系人：中信银行资产托管部

电话：

４００６８００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５５０８３２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８

网址：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２

、发展概况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１８

日，中信银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取得基

金托管人资格。中信银行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切实履行托管人职责。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信银行已托管

５２

只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及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信托产品、

企业年金、股权基金、

ＱＤＩＩ

等其他托管资产，托管总规模

３．５

万亿元人民币。

四、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１

、直销机构

名称：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４５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２６

楼、

４５

楼

法定代表人：白志中

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８３４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

）

６８８７２４８８

联系人：徐琳

２

、其他销售机构

（

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６

联系人：宋亚平

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

２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建红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５

联系人：邓炯鹏

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３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Ｃ

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常振明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８

联系人：赵树林

网址：

ｈｔｔｐ

：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销售基金，并及时公告。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４５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２６

楼、

４５

楼

法定代表人：白志中

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８３４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

）

６８８７２４８８

联系人：乐妮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负责人：俞卫锋

电话：（

０２１

）

３１３５８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

）

３１３５８６００

经办律师：黎明、孙睿

联系人：孙睿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１６

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吴港平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１５３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８８２９８

联系人：汤骏

经办会计师：汤骏、 许培菁

五、基金名称

中银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六、基金的类型

契约型开放式

七、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通过深入研究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和大趋势，挖掘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持续发展的新动力，积极

把握其中的投资机会，力争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八、基金的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对象是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包括中小板、创业板

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权证、股指期货等权益类资产，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包括但不限

于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地方政府债、企业债、公司债、可转换公司债券、可分离交易可转债、可交换债券、

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短期公司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资产支持证券、次级债、债券回

购、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工具），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

监会的相关规定。

本基金股票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范围为

８０－９５％

， 其中投资于新动力主题的上市公司股票的比例不

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８０％

。债券、债券回购、银行存款（包括协议存款、定期存款及其他银行存款）、货币市

场工具、权证、股指期货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本基金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应当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５％

的现

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

资范围。

如果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变更投资品种的投资比例限制，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调整

上述投资品种的投资比例。

九、投资策略

经过

３０

年每年平均高达两位数的持续增长，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出现了明显不

同于以往的许多特征，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速的放缓，更表现为增长动力的转换、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本基

金充分发挥基金管理人的投资研究优势，在大类资产配置的基础上，积极挖掘与经济增长新动力相关行业

与个股的投资机会，谋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长。

１

、大类资产配置策略

在大类资产配置上，在具备足够多本基金所确定的主题投资标的时，优先考虑股票类资产的配置，剩余

资产将配置于债券和现金等大类资产上。除主要的股票投资策略外，本基金还可通过债券投资策略以及衍

生工具投资策略，进一步为基金组合规避风险、增强收益。

本基金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宏观经济和证券市场发展趋势，评估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和各

类资产的预期收益与风险，据此合理制定和调整股票、债券等各类资产的比例，在保持总体风险水平相对稳

定的基础上，力争投资组合的稳定增值。此外，本基金将持续地进行定期与不定期的资产配置风险监控，适

时地做出相应的调整。

２

、新动力主题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的“新动力”主题，是指在新常态下充当经济发展引擎、拉动未来经济增长的新生驱动力量。基金

管理人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在甄别新动力主题的基础上，精选相关行业和个股，构建股票投资

组合。

１

）新动力主题甄别

本基金对新动力主题的挖掘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

１

）改革驱动，形成经济增长的新红利。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司法体制改革、

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国防和军队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农村土地流转等一系列影响深远、力

度空前的改革方案已经或将相继出台，随着改革红利的释放，直接相关的产业、行业和企业，如国有企业、军

工行业、金融行业、消费产业、环保产业、交通运输业、装备制造业等，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

２

）创新驱动，激发经济增长的新活力。当前，我国依靠要素成本优势所驱动、大量投入资源和消耗环境

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将成为经济的新常态，创新驱

动的发展战略将增强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高新技术产业、新能源汽车、信息产业、生物医药、新材

料、现代服务业、海洋产业等直接相关的产业，将成为新的增长动力源泉。

（

３

）产业优化升级驱动，挖掘经济增长的新潜力。由传统粗放型高速增长态势转向中高速增长，需要提

高经济质量和效益，走高效率、低成本的集约型、可持续发展之路，其关键在于产业优化升级，表现在一方面

是经济主导产业的轮换，经济支柱由传统的第一产业逐渐向第二产业移动，到达一定水平后再向第三产业

转移，新型服务业是直接相关的产业，另一方面是新兴产业的战略性布局，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以及新能源汽车等，激发经济增长的新潜力。

甄别对经济增长具有主导性驱动力的产业是一个动态、长期的过程，随着国家宏观政策的演变、经济与

技术的不断发展，潜在的新动力会逐渐显现，而现存的一些经济驱动力量可能慢慢消退。基金管理人将根据

新动力相关产业的影响力、可持续性进行长效评估，力争实现新动力主题投资的高效性和持续性。

２

）新动力主题行业配置

本基金将在识别新动力主题产业的基础上，采用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分析各产业中子

行业在不同时期受益于经济新动力的程度，以及不同行业的成长性，选择出受益明显且行业成长性高的行

业进行配置。

受益于新动力的程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综合判断：

Ａ

、行业发展阶段与新动力主题产业的相关程度，可以分为高度相关、中度相关、低度相关；

Ｂ

、行业受益的时间长短，可以分为短期直接受益行业和长期受益行业；

Ｃ

、行业受益于新动力的形式与性质，可以分为直接受益和间接受益。

行业成长性分析将结合定量和定性进行，定量分析包括盈利分析、流动性分析和估值分析，定性分析分

为行业生命周期识别和行业竞争结构分析。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基金将选择直接受益、长期受益、中高度相关且行业成长性高的行业进行重点

配置。

３

）新动力主题个股选择策略

在对代表新动力的产业和行业进行识别和配置之后，本基金管理人采用自下而上的策略筛选与新动力

相关的上市公司。

（

１

）建立备选股票库。

本基金的备选股票库包括一级库和二级库。一级股票库是本基金管理人所管理旗下基金统一的股票投

资范围，入选条件主要是根据基金管理人长期研究和实践验证形成的企业价值评估体系，筛选出基本面良

好的股票进入一级库。具体而言，基金管理人企业价值评估系统对企业价值的考察重点包括企业财务状况、

经营管理状况、竞争力优势及所处行业环境。

二级股票库为本基金的风格库。本基金将根据行业配置阶段形成的行业配置范围和比例，通过定性分

析和定量指标，精选出相关行业内估值相对合理的优质上市公司，构成本基金的二级库。

具体地，本基金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关注的主要因素包括：

①

定性分析

本基金对上市公司的竞争优势进行定性评估。上市公司在行业中的相对竞争力是决定投资价值的重要

依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Ａ

、公司的竞争优势：重点考察公司的市场优势，包括市场地位和市场份额，在细分市场是否占据领先位

置，是否具有品牌号召力或较高的行业知名度，在营销渠道及营销网络方面的优势和发展潜力等；资源优

势，包括是否拥有独特优势的物资或非物质资源，比如市场资源、专利技术等；产品优势，包括是否拥有独特

的、难以模仿的产品，对产品的定价能力等以及其他优势，例如是否受到中央或地方政府政策的扶持等因

素；

Ｂ

、公司的盈利模式：对企业盈利模式的考察重点关注企业盈利模式的属性以及成熟程度，考察核心竞

争力的不可复制性、可持续性、稳定性；

Ｃ

、公司治理方面：考察上市公司是否有清晰、合理、可执行的发展战略；是否具有合理的治理结构，管理

团队是否团结高效、经验丰富，是否具有进取精神等。

②

定量分析

本基金将对反映上市公司质量和增长潜力的成长性指标、财务指标和估值指标等进行定量分析，以挑

选具有成长优势、财务优势和估值优势的个股。

Ａ

、成长性指标：收入增长率、营业利润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等；

Ｂ

、财务指标：毛利率、营业利润率、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经营活动净收益

／

利润总额等；

Ｃ

、估值指标：市盈率（

ＰＥ

）、市盈率相对盈利增长比率（

ＰＥＧ

）、市销率（

ＰＳ

）和总市值。

（

２

）构建股票组合。

在二级库的基础上，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和基金管理人内部的投资程序，在严

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基金经理通过对个股价格趋势和市场时机的判断，选择具有成长优势、竞争优势且估

值合理的上市公司构建个股组合。

当行业与上市公司的基本面、股票的估值水平出现较大变化时，本基金将对股票组合适时进行调整。

３

、债券投资策略

在债券投资策略方面，本基金将以新动力主题相关债券为主线，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实施积极主动的

组合管理，构造债券投资组合。在实际的投资运作中，本基金将运用久期策略、期限结构配置、类属配置、个

券选择等多种策略，获取债券市场的长期稳定收益。

１

）久期管理

本基金将在对国内宏观经济要素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上，通过有效控制风险，基于对利率

水平的预测和混合型基金中债券投资相对被动的特点，进行以“目标久期”为中心的资产配置，以收益性和

安全性为导向配置债券组合。

２

）期限结构配置

由于期限不同，债券对市场利率的敏感程度也不同，本基金将结合对收益率曲线变化的预测，采取下面

的几种策略进行期限结构配置：首先采取主动型策略，直接进行期限结构配置，通过分析和情景测试，确定

长期、中期、短期三种债券的投资比例。然后与数量化方法相结合，结合对利率走势、收益率曲线的变化情况

的判断，适时采用不同投资组合中债券的期限结构配置。

３

）确定类属配置

收益率利差策略是债券资产在类属间的主要配置策略。本基金在充分考虑不同类型债券流动性、税收

以及信用风险等因素基础上，进行类属的配置，优化组合收益。

４

）个债选择

本基金在综合考虑上述配置原则基础上，通过对个体券种的价值分析，重点考察各券种的收益率、流动

性、信用等级，选择相应的最优投资对象。本基金还将采取积极主动的策略，针对市场定价失误和回购套利

机会等，在确定存在超额收益的情况下，积极把握市场机会。本基金在已有组合基础上，根据对未来市场预

期的变化，持续运用上述策略对债券组合进行动态调整。

５

）中小企业私募债券投资策略

中小企业私募债券本质上为公司债，只是发行主体扩展到未上市的中小型企业，扩大了基金进行债券

投资的范围。由于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发行主体为非上市中小企业，企业管理体制和治理结构弱于普通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情况相对滞后，对企业偿债能力的评估难度高于普通上市公司，且定向发行方式限制了合格

投资者的数量，会导致一定的流动性风险。因此本基金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的投资将重点关注信用风险和流

动性风险。本基金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建立适合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的信用评级体系，对个券进行信用分析，

在信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追求合理回报。本基金根据内部的信用分析方法对可选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品

种进行筛选过滤，重点分析发行主体的公司背景、竞争地位、治理结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现金流水平等

诸多因素，给予不同因素不同权重，采用数量化方法对主体所发行债券进行打分和投资价值评估，选择发行

主体资质优良，估值合理且流通相对充分的品种进行适度投资。

４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管理人通过考量宏观经济形势、提前偿还率、违约率、资产池结构以及资产池资产所在行业景气

情况等因素，预判资产池未来现金流变动；研究标的证券发行条款，预测提前偿还率变化对标的证券平均久

期及收益率曲线的影响，同时密切关注流动性变化对标的证券收益率的影响，在严格控制信用风险暴露程

度的前提下，通过信用研究和流动性管理，选择风险调整后收益较高的品种进行投资。

５

、衍生品投资策略

１

）股指期货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以套期保值为目的，有选择地投资于股指期货。套期保值将主要采用流

动性好、交易活跃的期货合约。

本基金在进行股指期货投资时，将通过对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运行趋势的研究，并结合股指期货的定

价模型寻求其合理的估值水平。本基金管理人将充分考虑股指期货的收益性、流动性及风险特征，通过资产

配置、品种选择，谨慎进行投资，以降低投资组合的整体风险。

２

）权证投资策略

权证为本基金辅助性投资工具。在进行权证投资时，基金管理人将通过对权证标的证券基本面的研究，

并结合权证定价模型寻求其合理估值水平，根据权证的高杠杆性、有限损失性、灵活性等特性，通过限量投

资、趋势投资、优化组合、获利等投资策略进行权证投资。基金管理人将充分考虑权证资产的收益性、流动性

及风险性特征，通过资产配置、品种与类属选择，谨慎进行投资，追求较稳定的当期收益。

十、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８０％＋

中债综合指数收益率

×２０％

。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共同推出的沪深两个市场第一个统一指数； 该指数

编制合理、透明，有一定市场覆盖率，不易被操纵，并且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适合作为本基金股票

投资的业绩比较基准。中债综合指数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编制，样本债券涵盖的范围全面，具

有广泛的市场代表性，涵盖主要交易市场（银行间市场、交易所市场等）、不同发行主体（政府、企业等）和期

限（长期、中期、短期等），能够很好地反映中国债券市场总体价格水平和变动趋势，适合作为本基金债券投

资的业绩比较基准。

如果今后证券市场中有其他代表性更强，或者指数编制单位停止编制该指数，或者更科学客观的业绩

比较基准适用于本基金时，基金管理人可以依据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根据实际情况在履

行适当的程序并经基金托管人同意后对业绩比较基准进行相应调整，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仅作为衡量本基金业绩的参照，不决定也不必然反映本基金的投资策略。

十一、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属于高预期风险和高预期收益的证券投资基金品种，其预期风险和预

期收益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

十二、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

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报告所列财务数据未经过审计。

（一）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５

，

１１０

，

０１１

，

１３６．５５ ８６．２２

其中：股票

５

，

１１０

，

０１１

，

１３６．５５ ８６．２２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１２０

，

４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３

其中：债券

１２０

，

４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３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４７０

，

３７２

，

２８２．６２ ７．９４

７

其他各项资产

２２６

，

０５８

，

５９０．８０ ３．８１

８

合计

５

，

９２６

，

８６２

，

００９．９７ １００．００

（二）、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３

，

５２２

，

８３６

，

４６５．５５ ６２．３１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２５

，

２４１

，

２９７．４０ ０．４５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８８

，

１５８

，

５１９．２０ １．５６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１

，

２８１

，

１７１

，

２８９．４４ ２２．６６

Ｊ

金融业

－ －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６２

，

２３３

，

６６５．２０ ２．８７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３０

，

３６９

，

３７７．７０ ０．５４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５２２．０６ ０．００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Ｓ

综合

－ －

合计

５

，

１１０

，

０１１

，

１３６．５５ ９０．３９

（三）、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１ ６００５７１

信雅达

３

，

６８２

，

１４６ ３８９

，

７５５

，

１５４．１０ ６．８９

２ ０００８０１

四川九洲

８

，

１７０

，

０１２ ２２４

，

６７５

，

３３０．００ ３．９７

３ ３００１５５

安居宝

５

，

３３７

，

３０４ ２１４

，

２３９

，

３８２．５６ ３．７９

４ ００２０４４

江苏三友

４

，

７０８

，

４７４ ２１０

，

９３９

，

６３５．２０ ３．７３

５ ３００３５３

东土科技

３

，

４０７

，

２１４ １９６

，

９０２

，

８９７．０６ ３．４８

６ ００２４０５

四维图新

３

，

９８３

，

５９３ １７４

，

４８１

，

３７３．４０ ３．０９

７ ６００１５０

中国船舶

３

，

３０７

，

４３３ １７０

，

３３２

，

７９９．５０ ３．０１

８ ３００３５６

光一科技

３

，

３１５

，

９６６ １６７

，

７８７

，

８７９．６０ ２．９７

９ ６００３５８

国旅联合

９

，

５２０

，

７５５ １６２

，

２３３

，

６６５．２０ ２．８７

１０ ００２２５３

川大智胜

３

，

５０１

，

７４２ １５６

，

００２

，

６０６．１０ ２．７６

（四）、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１２０

，

４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３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１２０

，

４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３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 －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１２０

，

４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３

（五）、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１ １５０２１１ １５

国开

１１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４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３

（六）、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七）、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八）、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九）、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１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参与股指期货投资。

２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将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以套期保值为目的，有选择地投资于股指期货。套期保值将主要采用流

动性好、交易活跃的期货合约。

本基金在进行股指期货投资时，将通过对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运行趋势的研究，并结合股指期货的定

价模型寻求其合理的估值水平。本基金管理人将充分考虑股指期货的收益性、流动性及风险特征，通过资产

配置、品种选择，谨慎进行投资，以降低投资组合的整体风险。

（十）、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１

、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投资范围未包括国债期货，无相关投资政策。

２

、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报告期内未参与国债期货投资。

３

、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报告期内未参与国债期货投资，无相关投资评价。

（十一）、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

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３

、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１

，

８４２

，

７７０．８７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２２１

，

５８０

，

２５３．３９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６１２

，

８０６．６４

５

应收申购款

２

，

０２２

，

７５９．９０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２２６

，

０５８

，

５９０．８０

４

、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５

、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

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３００１５５

安居宝

２１４

，

２３９

，

３８２．５６ ３．７９

非公开发行

２ ００２０４４

江苏三友

２１０

，

９３９

，

６３５．２０ ３．７３

重大资产重组

３ ３００３５３

东土科技

１９６

，

９０２

，

８９７．０６ ３．４８

重大资产重组

６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计算中四舍五入的原因，本报告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三、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

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３

日， 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投资业绩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比较如

下表所示：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３７．５２％ ２．８９％ ２２．９４％ １．８４％ １４．５８％ １．０５％

十四、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６

、基金的相关账户的开户及维护费用；

７

、基金的证券、期货交易费用；

８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９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基金

托管人按照与基金管理人协商一致的方式于次月前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基金

托管人按照与基金管理人协商一致的方式于次月前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

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３

、证券账户开户费用：证券账户开户费自本基金成立一个月内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划付，如资

产余额不足支付该开户费用，由基金管理人于本基金成立一个月后的

５

个工作日内进行垫付，基金托管人不

承担垫付开户费用义务。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３－９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

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结合本基金运作的实际情况，对本基金的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一）在“基金管理人”部分，对法定代表人、董事会成员、基金经理、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的姓名及职务

等相关信息进行了更新；

（二）在“基金托管人”部分，对基金托管人情况的相关信息进行了更新；

（三）在“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对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发售机构的相关信息进行了更新；

（四）在“基金的募集“部分，披露了本基金的募集情况；

（五）在“基金合同的生效”部分，披露了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时间；

（六）在“基金的申购与赎回”部分，披露了本基金开始办理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时间；

（七）新增“投资组合报告”部分，披露了基金最近一期的投资组合情况；

（八）新增“基金的业绩”部分，披露了基金自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

（九）在“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列明了前次招募说明书公布以来的其他应披露事项。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9月25日

2015年 9月 25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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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基金管理人：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五年九月


